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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教发﹝2015﹞20 号 

 

 

各（县）区教育局、高新区社事局，各直属单位（学校）及有关

学校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

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、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、《中小学

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、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、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和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义务教育法〉实施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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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制定了《自贡市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、家教及订购使用教辅

资料处理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贡市教育局 

 2015 年 7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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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规范教师职业行为，保障教师、学生、家长的合

法权益，促进教育公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所有公办学校（含直属单位，下

同）的在职教职工（含在公办学校工作的临时聘用人员）和公办

学校到民办学校任教的在职在编教职工。民办学校参照执行。 

第三条 处理范围：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

购使用教辅资料。 

（一）工作日教师在学校占用中午休息时间、下午放学后时

间，组织学生集体或个别补课、辅导并收取费用的行为。 

（二）双休日、节假日教师在自己家里、学生家里、学校或

者租用的场地及其它场所，一次组织 4 名及以上学生从事集体有

偿补课、家教的行为。 

（三）教师有以下行为之一者： 

 1. 暗示、动员、胁迫学生参加有偿补课、家教的行为； 

 2. 在班上或其它场所以及通过电话、QQ 群等公开动员、

组织学生参加有偿补课、家教； 

 3. 明示或暗示有好的教学内容、方法留待有偿补课、家教

时讲； 

 4. 提前泄露考试题给参与补课、家教的学生使其提高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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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数； 

 5. 提前为参与补课、家教的学生教授新课，而后在课堂上

故意加快教学进度使其他学生感到学习困难；冷落、讥讽不参加

补课、家教的学生及家长等。 

（四）教师利用工作便利条件，组织、参与以家长委员会名

义办班有偿补课的；违规到民办教育机构、其他社会机构从事兼

职、兼课、作业辅导并违规收取费用等教育教学行为。  

（五）教师违规组织学生订购教辅资料，或者违规要求学生

到指定地点购买指定品种教辅资料，或者拿校外教辅资料给学生

布置作业、出考试题，甚至在课堂上进行评讲等。 

（六）教师其他违规补课、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用教辅资

料的行为。 

第四条  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用教辅

资料的处理办法： 

（一）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一次辅导学生人数在 4

人及以上，6 人以下（含 6 人）属于情节严重，被查实的，清退

其违规所得，予以教育系统内通报批评，给予行政警告及以上处

分，扣发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； 

（二）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一次辅导学生人数在 6

人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，被查实的，清退其违规所得，予以教

育系统内通报，给予行政记过及以上处分，降低一个专业技术职

务聘任等级，连续扣发两年奖励性绩效工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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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被给予行政处分期间，

继续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，被查实的，清退其违规所得，学

校立即与其解除聘用合同； 

（四）教师有第三条第（三）款所述采取各种手段暗示、动

员、胁迫学生参加有偿补课、家教行为，被查实的，清退其违规

所得，予以教育系统内通报，给予行政警告及以上处分，扣发全

年奖励性绩效工资； 

（五）教师违规订购使用教辅资料被查实的，清退其违规所

得，予以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行政警告及以上处分，扣

发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；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 

（六）学校领导干部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

用教辅资料，除按上述规定处理外，一律按程序免去其领导职务； 

（七）教师利用工作便利，组织、参与以家长委员会名义办

班补课的；擅自到民办教育机构、其他社会机构从事兼职、兼课、

作业辅导等教育教学行为，被查实的，清退其违规所得，予以教

育系统内通报，给予行政警告及以上处分，扣发全年奖励性绩效

工资。 

第五条  学校校长、书记等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教职工违规

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用教辅资料治理不力、不作为

的处理办法： 

（一）年度内本单位教职工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

订购使用教辅资料被第一次查处的，由教育局领导对校长、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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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约谈； 

（二）年度内本单位教职工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

订购使用教辅资料被第二次查处的，校长、书记向市教育局专题

汇报“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用教辅资料”治

理情况，市教育局纪检组对校长、书记进行诫勉谈话，在系统内

进行通报； 

（三）年度内本单位教职工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

订购使用教辅资料被第三次查处的，取消校长、书记评优评先资

格，并扣发校长、书记当年奖励性绩效工资； 

第六条  教职工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用教

辅资料的查处情况与学校年度考核结果的运用： 

（一）年度内因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

用教辅资料被查处一次的单位，单位年度考核该项不得分； 

（二）年度内因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

用教辅资料被查处两次的单位，单位年度考核降低一个等级； 

（三）年度内因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

用教辅资料被查处三次的单位，单位年度考核列为不合格； 

（四）因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用教辅

资料被查处的情况，纳入对所在区县教育局的年度目标考核。 

第七条  各区县、学校（单位）应参照本办法制定相应的“教

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订购使用教辅资料”处理细则。

由学校自行查处的教师违规补课、从事有偿家教及违规使用教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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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行为，其处理意见，上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八条  以上办法涉及到处分的有关事项按 2012 年 8 月 22

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

部令第 18 号公布的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和教育

部关于印发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教

师﹝2014﹞1 号）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自贡市教育局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执

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自贡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 日印发 



 

- 8 -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